	2025年第六批符合公共租赁住房廉租户资格名单公示

	序号
	所属
辖区
	申请人
	类别
（关系）
	身份证号码
	工作单位
	家庭成员人数
	家庭人均月收入（元）
	申请保障方式
	是否优抚对象（低保、低收、特困、退役优抚对象、 残疾人家庭、单亲妇女家庭、其他）
	人均自有产权面积（㎡）
	租住公房所属房管所
	符合

房型

	1
	江南
	杨嘉玲
	申请人
	440711********5428
	灵活就业
	1
	0.0
	实物配租
	
	
	
	一房型

	2
	江南
	陈苑和
	申请人
	440702********0923
	灵活就业
	1
	900.0
	实物配租
	
	
	
	一房型

	3
	白沙
	林振芸
	申请人
	440702********0628
	离退休
	2
	1584.9
	实物配租
	
	
	
	两房型

	
	
	苏群带
	母女
	440701********064X
	学生
	
	
	
	
	
	
	

	4
	白沙
	莫国辉
	申请人
	440782********3315
	灵活就业
	3
	600.0
	实物配租
	
	
	
	两房型

	
	
	李凤珍
	夫妻
	440782********1624
	灵活就业
	
	
	
	
	
	
	

	
	
	冯钰如
	父女
	440705********8226
	学龄前儿童
	
	
	
	
	
	
	

	5
	白沙
	吴桂源
	申请人
	440711********5434
	灵活就业
	1
	0.0
	实物配租
	是
	
	
	一房型

	6
	白沙
	林英健
	申请人
	440701********0015
	退休
	2
	1851.9
	实物配租
	
	
	
	一房型

	
	
	陈长起
	夫妻
	440701********3320
	退休
	
	
	
	
	
	
	

	7
	白沙
	谷志刚
	申请人
	231023********3119
	灵活就业
	1
	900.0
	实物配租
	
	
	
	一房型

	8
	白沙
	容凤珠
	申请人
	440701********0326
	退休
	1
	1729.3
	实物配租
	
	
	
	一房型

	9
	白沙
	黄利胜
	申请人
	440701********3013
	退休
	1
	1439.6
	实物配租
	
	
	
	一房型

	10
	白沙
	余世芳
	申请人
	452122********542X
	灵活就业
	3
	1000.0
	实物配租
	
	
	
	两房型

	
	
	刘彦萱
	母子
	440703********5416
	学生
	
	
	
	
	
	
	

	
	
	刘泽光
	母子
	440703********5411
	学生
	
	
	
	
	
	
	

	11
	白沙
	陈国民
	申请人
	440701********0913
	退休
	2
	1291.2
	实物配租
	
	
	
	两房型

	
	
	陈垠肖
	父子
	440703********5739
	学生
	
	
	
	
	
	
	

	12
	白沙
	徐碧钧
	申请人
	440711********606X
	灵活就业
	2
	1364.1
	实物配租
	
	
	
	两房型

	
	
	徐梓豪
	母女
	440703********4212
	学生
	
	
	
	
	
	
	

	13
	白沙
	余惠权
	申请人
	440785********5219
	灵活就业
	1
	0.0
	实物配租
	是
	
	
	一房型

	14
	白沙
	曾女儿
	申请人
	440722********5520
	灵活就业
	1
	1850.0
	实物配租
	
	
	
	一房型

	15
	白沙
	吴瑞环
	申请人
	440701********0325
	灵活就业
	1
	0.0
	租赁补贴
	是
	
	
	一房型

	16
	环市
	范富彪
	申请人
	450821********1537
	灵活就业
	2
	1100.0
	实物配租
	
	
	
	两房型

	
	
	范玮彬
	父子
	450821********1471
	学生
	
	
	
	
	
	
	

	17
	环市
	林日瑞
	申请人
	440921********2626
	无退休
	1
	300.0
	实物配租
	
	
	
	一房型

	18
	环市
	李小青
	申请人
	440701********0028
	退休
	1
	1840.0
	实物配租
	
	
	
	一房型


经审核,以上18户家庭符合公共租赁住房廉租户资格保障条件,现予公示,公示期限为20天。如有单位或个人对公示人员申请公共租赁住房保障资格有异议的，可以书信、电话等形式向市住房城乡建设局（地址：江海一路83号，举报电话：3831626）举报。举报人必须提供本人真实姓名、联系地址、联系电话和具体举报内容，否则将视为无效举报。
	
	江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	2025年12月29日


